新北市中和區錦和國民小學
108學年度三年級戶外教育委託專業服務基本需求暨經費概算表
	行       程      規      劃
	備        註

	實施時間：民國109年4月21日或28日
地    點：新竹以北之生態園區或農場
行程規劃：07：50集合完畢→廠商企畫行程→16：00返抵錦和國小

校外參觀目的：

配合生活及環境教育課程，藉由實地觀察、體驗，認識動植物及生態環境，進而培養愛護生命、關懷生態的情操。
	◎三年級在籍學生人數約250 人（11 班）
◎採購金額650元*250人=162,500元
  (依實際參加學生總人數核實支付)

◎教師及行政人員：13人(含學年導師11人、學生事務處主任1人、組長1人)。


	項次
	項 目
	規   格   說   明
	單價（元）

	一
	車

輛

與

服

務

人

員
	1、遊覽車11輛：(不併班、不併車)
（1） 車輛種類應為營業用大客車，一色車為原則(最多不超過2色)、車齡（出廠日期至租用日期5年內之車輛），並檢附汽車運輸執照、汽車新領牌照登記、車輛保險證明（車輛第三責任險及乘客險等相關保險證明）、行車執照、一年內之檢驗及保養紀錄，須符合[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]。若調用其他租車公司之車輛時，亦應符合上述所載之條件。

（2） 駕駛人需領有大客車駕駛執照及3年以上駕駛大客車

經驗，且無任何肇事紀錄。

（3） 每車均需配有無線電對講機，作為車隊間的安全聯繫與行車狀況回報。

（4） 駕駛人不可於車上撥接行動電話、吸菸、嚼檳榔，以維護學童安全與健康。

2、前導車（小客車）1輛：

（1） 具有決策權力且擁有合格之總指揮，負責聯絡協調溝 通、狀況通報處理等相關事宜。

（2） 擁有合格專業醫療執照之醫護人員與安全人員至少1名。

3、行前派遣同型遊覽車1輛，解說員1名，供學生實施逃生演練。

4、行前派遣九人座1輛（含司機），供學校辦理場地勘查。

5、每車至少1隊輔領隊，負責聯絡協調溝通、狀況通報處理、並帶領學生活動團康等相關事宜(需有團康經驗者)。
◎以上含車資、停車費、過路費、司機小費。
	340

	二
	保險
	1、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規定，投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險。
2、 責任保險醫療保險除基本額度外，再增加新臺幤10萬元。
	

	三
	門票、服務與其他
	1、 企畫戶外教育之所有門票。
2、 目的地定點設置緊急應變處理小組，安全醫護人員與總指揮於現場待命。

3、 提供每生套裝學生戶外教育行程學習單每生1份。(需經學校確認後方可印製)

4、 提供每車備用輕便雨衣10件(雨天備用)。

5、 遊覽車上影音設備(如影片欣賞)供學生使用。

6、 團體活動 (昆蟲主題校外教學) 行程：如焢窯雞腿、生態館探索、生態導覽、採菜DIY、鐳射迷宮、午餐、創意甲蟲造型存錢桶彩繪DIY、搗麻糬等。每個活動並配置現場解說示範指導員。
7、 半價補助弱勢兒少及身心障礙學生 (教務處登記有案) 約有10人。(依實際參加人數為準)

8、 全額補助本學年家境困難學生 (教務處登記有案之低、中低收入戶) 約有2人予以免收費用。(依實際參加人數為準)

9、 身心障礙學生必須家長陪同者，家長1名予以免收費。

10、 若有學生家長前往參加，繳費金額與一般學生同額。
	400

	四
	雜支
	學習單及其他雜項(含繳費通知單、家長同意書、繳費收據印製費、繳費單手續費(採超商繳費之手續費)、行程說明)。
	10

	五
	其他
	如附加服務及特色，請敘明於服務建議書內
	

	預估每生收費金額總計：新臺幣 七佰五十元整(含各項稅金)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
